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23〕23号

申请人:陶金华。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得利寺公安派出所。

第三人：宋晶。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瓦公（得）不罚决字〔2023〕00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3年3月29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瓦公（得）不罚决字〔2023〕00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22年7月7日早上4时许，在瓦房店市得利寺镇小屯村南烧屯，宋晶与申请人因下雨排水发生口角，宋晶用手殴打申请人的手和身体，将申请人打倒，致使申请人受伤住院，申请人未还手。被申请人作出的瓦公（得）不罚决字〔2023〕00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与事实不符，故申请行政复议。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对第三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实充分。2022年7月7日4时许，在瓦房店市得利寺镇小屯村南烧屯，宋晶与陶金华、陈洪平因下雨排水问题发生口角，随后双方开始争夺排水泵，期间宋晶与陶金华发生身体接触，造成陶金华倒地，陶金华胸部、头皮、腰部挫伤。以上事实有询问笔录、医院病志等证据证实。被申请人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宋晶碰倒陶金华的主观故意性，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对宋晶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二、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依法受理了该行政案件，在执法主体及执法地点、执法手段上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三、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得当。处罚的合理性系被申请人在法定量罚幅度范围内所行使的自由裁量权。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请求瓦房店市人民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第三人未作答复。
经审理查明：2022年7月7日，申请人报警称，当日4时许，在瓦房店市得利寺镇小屯村南烧屯，第三人宋晶与申请人因下雨排水问题发生撕扯，申请人被宋晶推到，致使其受伤住院。被申请人于当日受案后，通过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证人，于2023年3月5日作出瓦公（得）不罚决字〔2023〕00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内容为：“2022年7月7日4时许，在瓦房店市得利寺镇小屯村南烧屯，宋晶与陶金华、陈洪平因下雨排水问题发生口角，随后双方开始争夺排水泵，期间宋晶与陶金华发生身体接触，造成陶金华倒地，陶金华胸部、头皮、腰部挫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询问笔录、申请人住院病志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得利寺公安派出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是法律赋予的职权，其具有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九十五条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本案中，申请人自述第三人

用手打申请人的手和身体，将申请人打倒在地，综合本案的调查笔录，无法确认第三人将申请人打倒在地的事实，故被申请人依据调查结果作出瓦公（得）不罚决字〔2023〕00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被申请人于2022年7月7日受案，2023年3月5日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办案期限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可延长至六十日的最长办案期限，违反法定程序。但鉴于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未对申请人以及第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被申请人超过办理治安案件期限的行为，应视为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瑕疵，被申请人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确认瓦公（得）不罚决字〔2023〕00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但不予撤销。

申请人或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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